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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政综〔2017〕243号
 
 
武夷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武夷山市农业绿色高产高效项目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农茶场，市直有关单位：
《武夷山市农业绿色高产高效项目方案》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武夷山市人民政府
                            2017年12月29日
 
 
武夷山市农业绿色高产高效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福建省财政厅、农业厅《关于下达2017年农业绿色高产高效创建项目资金的通知》（闽财农指〔2017〕97号）精神，现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武夷山市农业绿色高产高效项目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绿色发展为导向，以优化供给、提质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开展茶叶整县制创建，示范推广绿色高产高效技术模式，推进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引领农业生产方式转变，提升农业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二、目标要求
整县制推进茶叶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工作。以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为承担主体，以社会化服务为主要方式，大力推行“五个统一”，即统一良种供应、统一水肥管理、统一病虫防控、统一技术指导、统一机械作业，实现良种、良法、良机配套，提高生产组织化程度。力争实现以下目标：
1.创建一批500亩以上的绿色高产高效生产示范片， 示范片节本增效5%以上、带动全县节本增效2%以上。
2.扶持新兴经营主体。培育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50个以上。
3.集成一批绿色技术模式。茶叶集成示范一项以上高产高效、资源节约、生态环保技术模式。
4.促进节药增效。通过开展统防统治、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片实现100%统防统治，统防统治或病虫害绿色防控在示范片实现全覆盖，全市农药用量较2016年减少7%以上。
三、实施内容和补助标准
1.物化投入补助。安装太阳能杀虫灯和建设农药包装物集中处置点。围绕资源高效利用，示范推广绿色生态环保技术。按每50亩茶园安装一盏灯，杀虫灯的性能由茶业局确定，询价小组按最低询价价格给予补助；每100亩建设一个防雨的废弃物处置点，需混凝土现浇，每个点体积要求2立方米，每立方米补助500元。以上两项补助总额100万元。
2.社会化服务补助。对购买茶园统防统治等社会化服务进行补助，统防统治应与现行补助标准相衔接。统防统治参照水稻的统防统治的方式，由乡镇（街道）茶业站和村农技人员审核，每年每亩防治次数不超过3次，示范点内开展统防统治作业的补助标准25元/亩/次。补助总额150万元。
3.品牌创建。鼓励企业开展“三品一标”创建活动，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要求实施农业绿色高产高效项目企业都要申请使用绿色食品标志，对已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茶叶企业，优先安排农业绿色高产高效项目；茶叶企业在实施农业绿色高产高效项目后，必须申请使用绿色食品标志，否则不予补助。对实施农业绿色高产高效项目后获得使用绿色食品标志资格的企业，按每个证书10000元给予补助，补助总额150万元。
四、申报主体资格
1.武夷山市注册的茶叶企业（SC/QS、营业执照）、茶叶合作社、茶叶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茶企业无违规开垦茶园行为，茶园相对连片500亩以上，有茶山林权证或茶山审批表，2008年以前所开垦的茶山由所在乡镇（街道）、林业站和村集体共同出具证明。2016年度或2017年度的税收达3万元以上（含），在同等条件下以税收高的优先安排。已享受过财政资金补助的杀虫灯不再补助。
2.提供社会化服务单位是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要有进行茶园统防统治作业的专业队伍，有相关的专业技术人员，相应的机具。
五、保障措施
1.强化组织领导。成立由分管农业副市长担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和专家指导小组，协调相关单位和人员，负责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各项工作落实。
2.规范资金使用。规范使用项目资金，并设立专账，做到专款专用，专项核算，做到不挤占、挪用和套取项目资金。
3.加强档案管理。明确专人负责，及时将创建方案、考核、总结等文档、照片资料和资金使用台账归档立案，装订成册，按时完成数据库管理和信息录入。
4.积极宣传引导。在关键农时和重大活动时，邀请主流媒体开展系列宣传报道。充分挖掘各地的好做法、好经验、好典型，在省级以上媒体刊发一篇（或一版）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宣传材料，营造良好氛围。
5.统一树立标牌。及时更新并规范示范标牌，明确创建作物、创建目标、技术模式、行政及技术负责人等信息，便于宣传示范和监督检查。
6.强化政策衔接。优先扶持种植业标准化示范区建设单位开展绿色高产高效生产示范片建设，同时，新扶持建设的绿色高产高效生产示范片全部按照《福建省农业厅关于印发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实施方案的通知》（闽农质监〔2016〕71号）文件有关要求，纳入种植业标准化示范区进行管理。
7.加强检查验收。项目按照《福建省现代农业（茶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验收办法》，由市财政、茶业管理部门组织验收，实行“谁验收、谁签字、谁负责”的工作责任制，项目验收合格后，方可拨付补助资金。
8.加强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安全工作。申报企业在项目施工过程中严把安全关，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操作规程，注意安全用电、安全用火等，确保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安全。
 
 
                                                                                         
  抄送：市委办，人大办，政协办，纪委办。                          
  武夷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12月29日印发    

